
证券代码：00061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2-093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集情况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在指定媒体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14:5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即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万惠一路 48 号奥园集团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范时杰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231,134,91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93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 人，代表股份 229,826,1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0.122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有 5 人，代表股份 1,308,8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230,488,4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3％；反对 51,7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4％；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6,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116％；
反对 5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502％；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2％。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本议案表决结果，郭士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时根据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补选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郭士国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长，任期均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并购贷款提供补充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230,488,4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3％；反对 51,7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4％；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6,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116％；
反对 5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502％；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2％。

（2）表决结果：本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柴建刚律师、曹光远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
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AA44 2022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2-0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北

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院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 58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6
H 股股东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749,992,505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9,385,170,925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364,821,5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967060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31870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635190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
议，因此，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 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 15 人，出席 14 人，董事让?路易?埃克拉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

议；
2.� 本行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7 人；
3.� 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贾祥森先生连任本行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384,504,725 99.999648 643,200 0.000340 23,000 0.000012
H 股 28,290,770,305 99.738933 21,015,542 0.074090 53,035,733 0.186977
普通股合计： 217,675,275,030 99.965687 21,658,742 0.009946 53,058,733 0.024367

2.�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21 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380,325,325 99.997441 4,816,300 0.002544 29,300 0.000015
H 股 28,285,378,638 99.719924 56,225,842 0.198224 23,217,100 0.081852
普通股合计： 217,665,703,963 99.961291 61,042,142 0.028033 23,246,400 0.010676

3.�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21 年度监事长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383,277,225 99.999000 1,864,400 0.000985 29,300 0.000015
H 股 28,293,311,399 99.747891 48,292,081 0.170254 23,218,100 0.081855
普通股合计： 217,676,588,624 99.966290 50,156,481 0.023034 23,247,400 0.010676

4.�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定点帮扶对外捐赠专项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384,491,125 99.999641 658,400 0.000348 21,400 0.000011
H 股 28,338,736,637 99.908038 2,871,843 0.010124 23,213,100 0.081838
普通股合计： 217,723,227,762 99.987708 3,530,243 0.001622 23,234,500 0.010670

5.�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追加对外捐赠专项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384,491,125 99.999641 658,400 0.000348 21,400 0.000011
H 股 28,338,738,637 99.908045 2,868,843 0.010114 23,214,100 0.081841
普通股合计： 217,723,229,762 99.987709 3,527,243 0.001620 23,235,500 0.010671

6.�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张勇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328,624,046 99.970142 56,521,379 0.029845 25,500 0.000013
H 股 26,958,478,932 95.041948 1,380,155,282 4.865729 26,187,366 0.092323
普通股合计： 216,287,102,978 99.328179 1,436,676,661 0.659783 26,212,866 0.012038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选举贾祥森先生连
任本行外部监事 922,971,118 99.927872 643,200 0.069638 23,000 0.002490

2 审议批准 2021 年度董事长 、
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918,791,718 99.475378 4,816,300 0.521440 29,300 0.003172

3 审议批 准 2021 年度 监 事 长
薪酬分配方案 921,743,618 99.794974 1,864,400 0.201854 29,300 0.003172

6
审议批准选举张勇先生担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
行董事

867,090,439 93.877805 56,521,379 6.119434 25,500 0.00276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张勇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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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业转债”2022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26 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
● 可转债兑息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开发行的 500 亿元 A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将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支付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债券简称：兴业转债。
2、债券代码：113052。
3、上市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4、证券类型：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该可转债及

未来转换的本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5、发行规模：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500 亿元。
6、发行数量：50,000 万张（5,000 万手）。
7、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8、债券期限：本次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6

日。
9、债券利率：第一年为 0.2%、第二年为 0.4%、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年为

2.3%、第六年为 3.0%。
10、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21 年 12 月 27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
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本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
请转换成本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债，本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
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转股起止日期：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债到期之日止，即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6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2、最新转股价格：人民币 24.48 元 / 股。
13、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14、可转债信用评级：AAA。
15、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付息为“兴业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0.2%（含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
债付息金额为 0.20 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26 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兴业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作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 个交易
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公司可

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 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付息金额为 0.20 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 0.16
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
额为 0.20 元人民币（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含 QFII、RQ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 398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7824863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可转债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9 层
联系电话：010-65608406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联系电话：0591-38507869
4、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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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

院长安兴融中心 1 号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738,976,055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98,078,5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93,940,897,4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7.892170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3192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77.572953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张金良副董事长担任大会

主席并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2 人，田国立董事长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本行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7 人；
3.� 董事会秘书胡昌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本行 2021 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98,049,962 99.996416 27,600 0.003459 1,000 0.000125
H 股 193,828,713,772 99.942156 57,091,395 0.029437 55,092,326 0.028407
普通股合计： 194,626,763,734 99.942378 57,118,995 0.029331 55,093,326 0.028291

2.� 议案名称：关于本行 2021 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98,045,962 99.995915 31,500 0.003947 1,100 0.000138
H 股 193,828,713,772 99.942156 57,091,395 0.029437 55,092,326 0.028407
普通股合计： 194,626,759,734 99.942376 57,122,895 0.029333 55,093,426 0.028291

3.�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 2022 年度公益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98,050,862 99.996529 26,700 0.003346 1,000 0.000125
H 股 193,833,650,838 99.944701 52,174,329 0.026903 55,072,326 0.028396
普通股合计： 194,631,701,700 99.944914 52,201,029 0.026805 55,073,326 0.028281

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璐女士担任建设银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95,583,462 99.687362 2,494,100 0.312513 1,000 0.000125
H 股 191,538,680,969 98.761367 2,346,239,459 1.209770 55,977,065 0.028863
普通股合计： 192,334,264,431 98.765162 2,348,733,559 1.206093 55,978,065 0.028745

(二 )�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 5%以下 A 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本 行
2021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分 配
清 算 方 案 的
议案

602,107,986 99.995250 27,600 0.004584 1,000 0.000166

4

关 于 选 举 李
璐 女 士 担 任
建 设 银 行 非
执 行 董 事 的
议案

599,641,486 99.585626 2,494,100 0.414208 1,000 0.000166

(三)� 议案表决情况说明
1.�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3.� 董事任职：
李璐女士将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董事任职

资格后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于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至任
期届满当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青海律师、郝志娜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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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曾庆洪先生、严壮立先生、閤先庆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03,3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约为 0.0086%。 上述人员所持股份均来源于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的

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减持不得超过其各自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5%，因个人资金需求，
以上人员拟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按规定在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25%的范围内实施减持。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曾庆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98,300 0.0038% 其他方式取得 ：398,300 股

严壮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60,000 0.0025% 其他方式取得 ：260,000 股

閤先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5,000 0.0023% 其他方式取得 ：245,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 持计划 披 露 日
期

曾庆洪 132,700 0.0013% 2022/6/2～2022/6/
10 15.76-16.11 2022 年 4 月 9 日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 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曾庆洪 不 超 过 ：
99,500 股

不 超 过 ：
0.0010%

竞价交易减持 ，
不 超 过 ：99,500
股

2023/1/12 ～
2023/7/11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 励行
权

个人资金需
求

严壮立 不 超 过 ：
65,000 股

不 超 过 ：
0.0006%

竞价交易减持 ，
不 超 过 ：65,000
股

2023/1/12 ～
2023/7/11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 励行
权

个人资金需
求

閤先庆 不 超 过 ：
61,200 股

不 超 过 ：
0.0006%

竞价交易减持 ，
不 超 过 ：61,200
股

2023/1/12 ～
2023/7/11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 励行
权

个人资金需
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

股份的情形。
2、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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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23 号瀚蓝广场 10 楼大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0,195,9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85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国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

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会议。
因疫情等原因，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少杰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099,458 99.9752 96,500 0.0248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1 关于选举周少杰为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124,749,302 99.9227 96,500 0.0773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海珠、廖立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2-12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比例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2 年 12 月 19 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送达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自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收市，
吉林敖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港股通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 H 股 77,710,800 股， 约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1.02%（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吉林敖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14,330,467 股（其中：A
股 1,252,297,867 股、H 股 162,032,600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8.56%。 本次权益变动
后， 吉林敖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92,041,267 股（其中：A 股 1,252,297,867
股、H 股 239,743,400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9.58%。 前述持股比例存在尾差，系因
四舍五入造成。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

股票简称 广发证券 股票代码 A 股：000776；H 股：1776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吉林敖东全资子公司敖东国际 （香港 ）实
业 有限 公司 持 有 公 司 H 股 36,868,800
股。 该等股份已包含在吉林敖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9.58%
中。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吉林敖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H 股 7,771.08 1.02
合 计 7,771.08 1.0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
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2022 年 7 月 11 日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2022 年 12 月 19 日 ）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41,433.0467 18.56 149,204.1267 19.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433.0467 18.56 149,204.1267 19.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368� �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22-044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15-1 号现代国际大厦 28 楼公司 2809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1,540,8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55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持有（代表）股份 591,540,803 股，占截止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总股份 1,125,632,068 股的 52.5518%。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2 人 ,代表股份 566,285,78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总股份 1,125,632,068 股的 50.30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持有（代表）
股份 25,255,0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 公司总股份
1,125,632,068 股的 2.2436%。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黄夏、刘卓昀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周异助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9 人，孟杰、邵旭东董事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大会，特此

请假，其中邵旭东是公司独立董事；
2、 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6 人；
3、 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玉莉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91,425,203 99.9804 115,600 0.0196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增补 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39,421 99.5422 115,600 0.457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黄夏、刘卓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国浩律师
（南宁） 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0968� � �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60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顺横岭区块、武乡南区块、

柳林石西区块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
通过评审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以下复函：
《关于＜山西省沁水煤层气田和顺横岭区块石炭系太原组（C3t）15 号煤层煤层气探明储量新
增报告＞评审备案的复函》（晋自然资储备字 [2022]57 号）、《关于＜山西省沁水煤层气田武乡
南区块二叠系山西组 3 上号、3 号煤层和石炭系太原组 15 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
评审备案的复函》（晋自然资储备字 [2022]56 号）、《关于＜山西省柳林石西煤层气田二叠系山

西组 4 号和石炭系太原组 8（8+9）号煤层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评审备案的复函》（晋自
然资储备字 [2022]58 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公司和顺横岭区块、下属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
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武乡南区块和柳林石西区块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予以通过评审
备案。

三个区块通过评审的探明储量情况：和顺横岭区块位于晋中市和顺县、榆社县，探明含气
面积 47.1 平方千米，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 77.07 亿立方米；武乡南区块位于长治市武乡县、榆
社县、沁县，探明含气面积 94.8 平方千米，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 98.56 亿立方米；柳林石西区块
位于吕梁市柳林县，探明含气面积 46.8 平方千米，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 53.03 亿立方米。

上述三个区块为山西省第一批公开出让的煤层气勘查区块。 2017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通
过公开招标取得探矿权后， 积极开展煤层气资源勘查工作， 并率先获得了新增煤层气探明储
量，为下一步探矿权转采矿权及公司煤层气增储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上述区块储量报告通过评审备案标志着公司勘探区块煤层气资源勘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由于上述区块开发影响因素较多，开采效果还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22－0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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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扩股情况概述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农业”）拟进行增资扩股，新增
股本 4611.5976 万股。 中联重科母公司管理团队（以下简称“母公司团队”）、智慧农业管理团队
（以下简称“智慧农业团队”）、Spinnaker� Ac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SAI”）、弘毅投资拟

参与智慧农业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以下简称“增资扩股事项”或“本次交易”），母公司团队以及
弘毅投资参与智慧农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母公司团队增资平台长沙新一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弘毅投资增资平台西藏
弘毅夹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联重科、SAI 以及智慧农业团队持股平台长沙智
农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智农贰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智
农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签署了《增资协议》。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中联智
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号）、《关于子公司中
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号）。

二、进展情况
根据增资协议有关约定，智慧农业于近日完成了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工作。
三、备查文件
1、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88590�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2-088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209.48 万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
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
朱炜中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1 年 5 月 19 日至 2021 年 5 月 29 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
异议。 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1-028）。

4、2021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5、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33）。

6、2021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合法、有效，确定的
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符合归
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 获 授 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 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 （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郭玮 中国 董事长 52 17.33 1/3
2 章晓峰 中国 董事、总经理 26 8.67 1/3
小计 78 26 1/3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86 人） 557.7 183.48 1/3
合计 635.7 209.48 1/3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288 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 年 12 月 22 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9.48 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
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
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236,628,964 2,094,800 238,723,764

本次归属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出具了《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875 号），对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 288 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
民币 18,727,512.00 元，其中，新增股本 2,094,800.00 元，转入资本公积 16,632,712.00 元。

2022 年 12 月 15 日，本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 2022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71,689.68 元，公司 2022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07 元 / 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
本 238,723,764 股为基数计算，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 2022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合计 2,094,800 股， 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8775%，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